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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544
號－法人名譽或信用受侵害時得依民法第
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

按民法第18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
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
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
慰撫金。」第195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
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
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本次大法庭擬討論之法律問題係，因侵權行為或債務
不履行，侵害法人之名譽或信用，該法人就其所受非
財產上損害，得否適用或依民法第227條之1準用第
19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1. 否定說：過去穩定實務見解認為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之「非財產上損害」為精神上痛苦，
公司既為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
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
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
餘地（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2806號民事判例參
照）。

2. 肯定說：少數實務認為名譽權應包括信用權在
內，對法人商譽之侵害，倘足以毀損其名譽及營
業信用，僅登報道歉是否即足以回復其商譽不無
疑問，僅以因法人無精神上痛苦可言，即謂不得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亦難謂洽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判決參照）。

本次裁定採取肯定說之見解，認為如法人人格權受侵
害符合（1）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且
（2）該損害無法以金錢量化時，得依民法第195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以兼顧法人格權保障與
防杜浮濫之立法意旨。理由如下：

1. 民法第18條所繼受之瑞士法已修正其規定，亦允
許法人於一定要件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
賠償。且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列舉之人格權中，
名譽、信用非專屬於自然人，法人亦得享有。

2. 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所謂損害賠償，未明定以
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為限，解釋上自可包含慰撫金
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含回復原狀與金
錢賠償）。

3. 非財產上損害並非與精神上痛苦同義。

大法庭並補充說明，法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
求賠償相當金額時，仍應說明損害之內容並就該損害
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與被害人為自然人時，當
然伴隨精神上痛苦，無待舉證之情形不同。法人之名
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所受之損
害，原多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上損害，即使損害金
額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法院應依民事訴訟
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其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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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公布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新增「妨害司
法公正罪」罪章

刑法修正條文於民國（下同）114年5月13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114年5月28日經總統公布施行。此次
修正，除將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脫逃之刑期，由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提高為三年以下。並增訂第161條之1，
對於棄保潛逃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次修正並增訂「妨害司法公正罪」罪章，對於證
人、鑑定人、專家證人或通譯，行求、期約或交付不
正利益，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或通譯就證言、鑑定
或傳譯的事項，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者，亦
同。意圖使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或通譯不為證
言、鑑定或傳譯，或使其為一定之證言、鑑定或傳
譯，而對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或通譯本人或其配
偶、親人或其他身分上或生活上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
實行犯罪行為，則依其所犯的罪，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對法官、檢察官或其指揮監督長官不法關說，則
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官、檢察官因而不為一定或為一定之裁判、處分、
終結偵查、上訴、抗告或指揮執行之命令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過去法律主要針對涉及金錢交易的賄賂行為進行規
範，對於非金錢性質的關說或施壓行為則缺乏明確規
定。新法修正後，原有之刑法賄賂罪、貪汙治罪條
例、與刑法新修正妨害司法公正罪章彼此間如何交叉
適用，在實務上如何認定不法關說，尚待司法實務形
成相關見解。

總統公布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

彰顯紀念日及節日之特殊意義，傳承各族群傳統民
俗，促進多元文化發展，立法院於民國（下同）114
年5月9日三讀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下稱「本
條例」），於5月28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本條例將原屬命令層級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提升為法律層級，除保留既有國定假日外，新增五個
國定假日，分別為：小年夜（農曆除夕前一日）、勞
動節（5月1日，不再限於勞工放假）、教師節（9月
28日）、臺灣光復暨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10月
25日）及行憲紀念日（12月25日）。

今年度（114年）下半年，除原有端午節、中秋節及
國慶日外，將新增教師節、光復紀念日與行憲紀念日
等三個國定假日。各公司行號及勞資雙方應特別留意
相關出勤規定，倘若勞工於國定假日出勤，雇主應依
勞動基準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以符合法令
要求，確保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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